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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56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广汇能源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3-083 
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甘肃酒泉市人民政府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

 

重要提示： 

    ●战略合作单位名称: 甘肃酒泉市人民政府 

    ●战略合作内容：酒泉市政府继续支持广汇能源瓜州柳沟千万吨级煤炭物流

园建设；欢迎和支持广汇能源在酒泉新建项目、扩大投资，先期拟在酒泉布点建

设 1000 万吨/年煤炭分质转化综合利用项目；积极支持广汇能源在酒泉布点建设

LNG 汽车加气站项目；支持广汇能源参与酒泉新农村天然气应用项目建设；积极

协调境内火电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保证使用广汇能源的煤炭和提质煤。 

    ●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。 

    ●风险提示：本协议属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战略合作性协议，为双方

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，具体实施进度及合作内容仍需双方共同努

力，通过明确合作意向后进一步达成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本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1 日下午与甘肃酒泉市人民政府在酒泉签署了《战

略合作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协议”），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合作背景： 

酒泉市位于甘肃省西北部，河西走廊西端，东接甘肃省张掖市和内蒙古自治

区，南接青海省，西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，北接蒙古国。酒泉市人口合计 110 万

人，总面积 19.12 万平方公里，占甘肃省面积的 42%，是甘肃省面积最大的城市。

酒泉为汉代河西四郡之一，自古是中原通往西域的交通要塞，丝绸之路重镇。酒

泉拥有丰饶富庶、开发便利的水利水土资源，全区有发源于祁连山冰川积雪区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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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河系、16 条河流，境内和周边分布着玉门石油管理局、酒泉钢铁公司、酒泉

卫星发射中心等中央（省属）大中型企业，同时拥有全国最大的风电电厂和风电

设备制造业基地，整体实力雄厚、技术密集、人才荟萃、市场巨大。 

为了加强地企合作，促进双赢、共谋发展，酒泉市人民政府和广汇能源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汇能源”）经过友好协商，就深化发展战略合作达成协

议。 

 

二、主要协议内容： 

1、酒泉市政府继续支持广汇能源瓜州柳沟千万吨级煤炭物流园建设，并落

实各项优惠政策，创造更好发展环境，支持广汇煤炭物流项目延长产业链，做大

做强。 

2、酒泉市政府欢迎和支持广汇能源在酒泉新建项目，扩大投资。先期拟在

酒泉布点建设 1000 万吨/年煤炭分质转化综合利用项目，在 2013 年底前完成前

期工作，2014 年开工建设。酒泉市对广汇能源煤化工项目给予“飞地建园”、工

业用地、招商引资等一揽子政策优惠，在酒泉市安排煤化工项目配套生活园区的

土地。其他项目按一事一议的原则给予政策优惠。 

3、为加快清洁能源在酒泉的推广应用，酒泉市政府积极支持广汇能源在酒

泉布点建设 LNG 汽车加气站，政府相关部门加快审批广汇能源已经申报的 8 个加

气站项目；已经建成运营的加气站，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协调，通过回购、合资、

合作等方式，尽可能调整整合由广汇能源经营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；“十三五”

规划布点建设的加气站，原则上由广汇能源建设经营。 

4、酒泉市政府支持广汇能源参与酒泉新农村天然气应用项目建设。广汇能

源拿出酒泉新农村天然气建设实施方案，经市政府批准后由酒泉市相关部门帮助

实施推广建设，并尽力给予政策支持。 

5、按照重大项目互保共建和企业互为市场的政策，酒泉市政府积极协调境

内火电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保证使用广汇能源的煤炭和提质煤。 

6、酒泉市政府欢迎公司控股股东广汇集团发挥在房地产开发、汽车服务业

等方面的优势，参与汉唐文化新区建设和矿产资源及风光资源开发利用，并享受

有关优惠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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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，双方将本着促进双赢，共谋发展的原则，充分发

挥公司在能源领域的优势，深化战略合作关系。协议达成后公司将进一步扩大煤

炭、天然气在河西走廊的市场空间，加快煤炭分质利用项目的推广步骤，稳固公

司大能源、大物流、大市场的战略目标实现，显著提高公司盈利能力，提升公司

核心竞争力，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发展。 

 

四、风险提示  

本次签订的战略合作协议，属双方合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战略合作性协议，

为双方后续推进具体项目合作奠定了基础，具体实施进度及合作内容仍需双方共

同努力，通过明确合作意向后进一步达成，本协议未尽事宜另行协商解决。公司

将履行相关决策、审批等前置程序，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上市公司监管规定，

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(http://www.sse.com.cn)

为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

准,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一三年十月十五日 

http://www.sse.com.cn/

